
A11 2023年4月1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马俊杰 编辑：朱贲时事·世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机动车登记规定》以及《机动
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现对 2023年
第一季度全市达到强制报废标准，且
在检验有效期满后连续三个机动车检
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
志的 104辆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

车辆号牌公告作废。
十堰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督促以上

机动车所有人应当立即将机动车交售
报废回收拆解企业按规定拆解、销毁，
并将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车辆号
牌上交辖区公安交警大队注销。

十堰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示：驾

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
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予以收
缴机动车强制报废，并对驾驶人依法
处最高 2000元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

十堰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2023年4月7日

关于鄂C9769K等强制报废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车辆号牌作废的公告

“民法典设专编规定公民人格
权，名誉权作为具体人格权的一种，
近年来发生的侵权纠纷并不少见。”
该案的主审法官荣慧介绍，民法典第
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
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
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名望、才
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随着社会发
展，技术进步，侵犯名誉权的行为不
仅发生在现实物理空间，还延伸至微
信群、朋友圈等网络空间。本案中，
王某的侵权行为从现实空间扩展至
微信群这一网络空间，导致黄某的
社会评价降低，王某应当对其行为
承担相应的责任。”荣慧表示。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微信群内
发言同样需要遵循公序良俗，遵守
法律法规。网络空间为大家提供了
更多的表达渠道，但畅所欲言并不
代表为所欲为，可以有不同意见，但
应该做到理性，谨言慎行、合理表
达，切不可虚构、捏造事实或者辱
骂、诋毁他人。”荣慧提示，互联网技
术的迭代发展，网络空间也记录着
公民的言行举止，言行不当可能侵
犯他人人格权，在使用微信群、企业
钉钉群等网络通讯工具时，要对自
身言行负责，规范自身网络言行。

微信群内多次辱骂同事致其抑郁
法院：侵犯名誉权，公开道歉赔偿

微信作为社交通讯平台，已经成为日常沟通联络的重要工具，不少人的微信中，都或多或少有

着各式各样的微信群，微信群可以共享信息资讯，便利沟通交流。但有些人在微信群内肆无忌惮，

发表不当言论，甚至辱骂他人，这样的行为侵犯他人权益，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男子因怀

疑同事泄露个人行踪，多次在微信群内辱骂同事，最终，北京市东城法院认定该男子侵犯名誉权，判

决其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偿医疗损失费、精神损失费。 ■据《成都商报》

王某系北京某公司股东及法定代
表人、任执行董事，黄某原为该公司股
东，任副总经理，两人一起共事多年。

2022 年 1 月，王某到张家口出
差，被人跟踪堵截，因他的出差行程
知道的人很少，王某怀疑是黄某将他
的行程信息泄露出去。

2022年 1月 9日，公司例会上，在
缺乏充分证据证明黄某泄露个人行
踪的情况下，王某说他在张家口出差
时被跟踪并推测其行踪系公司内部
人员泄露，言语中表示“信息都是你
泄露的”，直接指向黄某。

王某讲述后，要求公司其他部门
领导对此发表意见，明确谁是“内
鬼”，其他人员对此进行了附和，黄某

则予以否认。过程中，王某言辞激
烈，黄某情绪激动。为自证清白，黄
某“以死证明”，摔碎玻璃器物来割伤
颈部，众人尖叫，黄某被送往医院。

事后，王某多次在相关微信群内
对黄某进行侮辱、诽谤，煽动公司人
员及行业内其他人员对黄某进行言
语辱骂。自2022年1月11日起，王某
在无证据的情况下，先后在公司会议、
物业大家庭、股东群、区域经理群等多
个微信群内发表“损害公司利益”“地
地道道的汉奸”等内容，直指黄某倒卖
公司项目，引发多人在群内附和并相
继发出“汉奸”“内鬼”“叛徒”等内容。

黄某曾在群内发送个人声明图片
截图，表明并不存在群内讨论的相关

情况，会对相关人员的言行追究法律
责任。但王某并未就此停止，仍然在
微信群内发表相关言论，引发讨论。
黄某不堪其扰，深受打击，情绪低落。
经医院诊断，黄某存在重度抑郁情绪。

黄某认为，王某的行为损害了其
名誉，造成其社会评价降低，扰乱了
其正常工作和生活，起诉至北京市东
城法院，要求王某停止侵权言论、赔礼
道歉、消除影响、恢复黄某名誉，并赔
偿黄某各项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庭审中，王某认为不存在侮辱、
诽谤黄某的行为，也未发布不实言论
损害黄某的名誉；黄某提及的微信群
不涉及公共空间，不具有公开性，他
并未造成黄某的社会评价降低。

事件 怀疑同事泄露个人行踪 微信群内多次辱骂

法院 普通人不同于公众人物 社会评价来源也不同
北京市东城法院审理认为，王某

在无充分证据证明其行踪系被黄某
泄露的情况下，在多人参加的公司例
会中通过言语直接指向黄某，并使用

“内鬼”等字眼，导致其他与会人员亦
对此进行附和，该行为导致黄某情绪
激动，割颈受伤。之后，王某又在无充
分证据的情况下在微信群中发送文
件，称“二黄伪造国家机关公有住房文
件”“获得高点数收益，并接受对方礼

品”，并以“汉奸”“邪不压正”字眼指向
黄某，上述已构成对黄某人格尊严的
侵害，故法院认定王某构成侵权。

对于王某辩称微信群不具有公开
性，法院认为，普通大众不同于明星
等公众人物，普通大众的社会评价主
要来源于其生活、工作环境中的人
员，王某发布消息的微信群为两人的
单位工作群，人数较多，且事实上已
经造成其他人员随王某的言论而产

生负面评价的后果。
东城法院认定王某侵犯黄某名誉

权，依据相关法规，判决王某于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在公司会议、物业大家
庭、股东群、区域经理群、公司班子信
息沟通平台微信群中向原告黄某公
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
偿原告黄某医疗费损失 2173.43元；
赔偿原告黄某精神抚慰金 3000元。

该案已生效进入执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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